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有序用电保障生活生产正常秩序的通知
玉政办电〔2021〕5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近期气温持续升高，用电负荷激增，受水电偏枯、风力下降、 电煤供应不足等因素影响，电力供应形势严峻，电力供需矛盾突出。为确保全市生活、生产的有序用电和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经市人民政府同意，自即日起，对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大量使用空调的场所和城市亮化工程实行有序用电。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级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要充分认识有序用电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率先垂范，厉行节约，自觉带头做好有序用电工作，各级各单位的有序用电工作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总负责，并指定分管负责人具体抓好落实。

二、各级机关及事业单位，全市辖区内的商场、超市、酒店、宾馆、写字楼、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即日起空调温度设定不低于 26°C，照明、电梯和自动扶梯减半使用。

三、除重大活动、重要节假日、节庆活动及临时性保障任务另行通知外，全市各种广场灯、广告灯、景观亮化灯、所有霓虹灯（除便民指示牌外）停用，其余路段路灯减半照明。

四、除需保障的民生、公用、重点等用户外，其余工商业企业参与有序用电，由广西电网公司玉林供电局和各县（市、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实施。相关企业要严格按照辖区供电部门的要求，全力配合做好有序用电工作；要积极采用节约用电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努力降低电能消耗。

五、市电力调度管理部门要组织好企业有序用电，严肃电力调度纪律。市人民政府将组织检查小组明察暗访，对不按要求用电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供电部门要加强用电管理检查，对执行有序用电措施不到位的企事业单位要直接采取限电措施。

六、倡导居民尽量使用节能灯具、电器，随手关灯，减少使用空调、电热水器等大功率用电设备，使用空调时温度尽量设定不低于 26°C，养成低碳节能的良好生活习惯。

七、请市委宣传部组织市属新闻媒体做好我市有序用电、节约用电的宣传，促进全社会增强有序用电、节约用电的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起节约用电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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